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资料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3 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三）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4年 5月 16日（周五）10:00-12:00 

（四）股权登记日：2014 年 5月 9日（周五） 

（五）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六）会议地点：青岛市东海西路 17号公司会议室 

（七）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的，应按照上交所发布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2013年报（全文及其摘要） 

（二）2013年董事会报告 

（三）2013年监事会报告 

（四）2013年财务决算方案 

（五）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 

（六）关于续聘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七）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八）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三、 议程 

(一) 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出席人员。 

(二) 审议议案，股东投票。 

(三) 宣布现场表决结果，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四) 感谢参会人员，宣布会议结束。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5月 10日 



附： 

 

议 案 

 

一、 2013年报（全文及其摘要） 

二、 2013年董事会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4.80亿元，同比增长 12.78%；其中，电视

业务实现收入 258.98亿元，同比增长 16.09%；国内业务实现收入 206.72亿元，

同比增长 15.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3 亿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13.15亿元。 

过去的一年，海信不仅在工业设计、制造和供应链控制等方面继续发挥优势，

而且在软件、平台和显示技术等智能电视技术领域不断掌握关键技术。主要体现

在以软件技术为基础，为用户提供简单易用的智能电视产品；以云平台与云服务

为依托，为用户提供更多好看好用的内容；以显示技术为驱动，为用户带来高品

质的视听体验。 

通过对关键技术的深度研发和不断积累，海信不仅占据智能电视产业技术制

高点，还取得了市场领先优势。报告期内，海信多媒体产品销量超过 1500万台，

同比增长 20.24%。根据中怡康的统计，2013年海信电视销售额占有率为 15.15%，

海信电视电子商务市场销售额占有率为 15.44%。 

报告期内，海信多媒体产品凭借突出的创新力，获得多项行业殊荣。其中，

2013 年 1 月 8 日,在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展）上，海信 U-LED 产品获得了

“2012 年度显示技术创新奖”，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显示技术上获此大奖。 

2014 年，家电行业可能面临国内市场经济增长乏力和国际新兴市场等国家

经济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以及因互联网企业进入电视行业而可能导致的竞争加

剧的风险。面对上述经营环境，公司确立了“提高干部素质、提升用户体验、加

快产业拓展、提高系统效率、提升国内占比、建立互联网思维、加快国际化进程”

的经营方针，将积极面对经营压力，致力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态势。 

  



三、 2013年监事会报告 

1. 履职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监事能够做到勤勉尽责，监事会按照规定召

开会议，并对年报等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2.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公

司监事会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以及

公司高管履职等情况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不断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实

施内控制度，未发现公司董事及高管违反法律法规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3. 公司财务情况：会计师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财务

报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4. 公司内控情况：董事会和会计师分别为公司出具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

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四、 2013年财务决算方案 

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3 年 2012 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 28,479,859,095.63 25,251,980,431.00 12.78 23,523,723,55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82,879,067.44 1,603,158,980.57 -1.26 1,689,067,13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84,302,760.33 1,524,081,725.86 -2.61 1,624,791,098.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14,957,642.46 233,760,452.56 462.52 795,470,759.55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减(%) 

2011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888,056,226.72 8,784,430,054.23 12.56 7,167,449,310.66 

总资产 19,867,136,531.26 18,251,357,297.88 8.85 16,144,614,819.33 

  



2、 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2013 年 2012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1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11 1.229 -1.46 1.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10 1.225 -1.22 1.2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1.136 1.169 -2.82 1.2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3 20.1 减少 3.07 个百分点 26.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7 19.11 减少 3.14 个百分点 25.37 

五、 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520,400,638.31 元，

期初未分配利润 3,898,879,133.64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52,040,063.83 元、

任意盈余公积金 152,040,063.83 元后，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4,631,740,912.15 元。

按公司现行总股本 1,308,481,222 股，向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65 元（含税），

共计 477,595,646.03 元。 

六、 关于续聘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年审及内控审计机构，费用为

90万元。 

七、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要

求，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优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等内容，同意相应修

订公司章程（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为准），并授权公司委托代理人办理相关

登记手续。 

变更前：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实施积极的利润

分配办法，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 实施利润分配的情况： 

1、公司年度盈利且累计年度盈利的，可以实施利润分配。 

2、 公司每连续三年至少有一次现金红利分配，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

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3、 公司公开发行证券，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最

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 

(四) 不实施利润分配的情况： 

1、公司年度亏损或累计年度亏损的，可以不实施利润分配。 

2、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经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同意不分配的

情况。 

(五) 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程序： 

1、 公司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前，董事会就当期利润分配进行专项研究论

证，通过多种渠道征求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的意见，结合有关意见，

依据公司章程和相关政策，审慎制定公司分配方案。 

2、 公司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预案。 

3、 独立董事应当对当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4、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 

5、 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六)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程序： 

1、 根据国家监管政策的相关要求，以及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

董事会认为需要调整经股东大会同意的情况。 

2、 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在

尊重公司章程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详细论证，并履行决策程序，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变更后：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实施积极的利润

分配办法，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优先采用现金分红方式。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

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

处理。 

(三) 实施利润分配的情况： 

1、公司年度盈利且累计年度盈利的，可以实施利润分配。 

2、 公司每连续三年至少有一次现金红利分配，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

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由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3、 公司公开发行证券，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最

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 

(四) 不实施利润分配的情况： 

1、公司年度亏损或累计年度亏损的，可以不实施利润分配。 

2、 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经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同意不分配的

情况。 

(五) 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程序： 

1、 公司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前，董事会就当期利润分配进行专项研究论

证，通过多种渠道征求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的意见，结合有关意见，

依据公司章程和相关政策，审慎制定公司分配方案。 

2、 公司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预案。 

3、 独立董事应当对当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4、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 



5、 在公司盈利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六)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程序： 

1、 根据国家监管政策的相关要求，以及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

董事会认为需要调整经股东大会同意的情况。 

2、 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在

尊重公司章程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详细论证，并履行决策程序，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 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预计 2014年度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97亿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预计金额（万元）  

采购（含委

托加工） 

平板显示器件及其相关   1,420,634  

其他加工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      14,800  

销售（含受

托加工） 

电视及其相关     833,390  

光纤到户接入设备及其相关      52,280  

其他加工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       7,200  

接受劳务 

开发设计      10,328  

售后服务       4,779  

其他服务       7,898  

提供劳务 

设备租赁       2,200  

后勤服务       5,300  

其他服务         220  

关联财务

公司 

存款（日终余额，含息）     360,000  

融资类业务（余额，可提供相应的担保、

抵押和质押） 
    200,000  

结售汇  50,000  

结算等代理类业务服务费      200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预计 2014年度可能发生的交易总额不超过 1.7亿元。 

类别 内容 预测金额（万元） 

采购（含委

托加工） 

模具、机壳、遥控器等塑料件及其原材料

等 
10,682 

白电、小家电等家电产品等 85  

销售（含受

托加工） 

机壳、遥控器等塑料件及其原材料、显示

器件等 
4,997  

黑电、多媒体等家电产品等 51  

提供劳务 
房租、物业等后勤服务、仓储服务等 883  

技术服务等 270  

上述议案请详见 2014 年 4 月 25 日同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临 2014-002）、《监事会决议公告》（临 2014-003）、《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临 2014-00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 2014-006）等公告，2013 年

11 月 2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上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3-24）。 


